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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 全體委員 

 
關於：青沙管制區服務合約及青馬管制區服務合約招標之事宜 

香港隧道及公路幹線從業員總會(後簡稱「本會」) 一直關注隧道及公路幹線
員工的薪酬及福利之事宜。於 2019年 1月 15日人力事務委員會會議中，多個政
府部門曾提交一份《加強政府服務承辦商非技術僱員的保障》 (立法會

CB(2)563/18-19(05)號文件)，跨部門工作小組提出多項改善措施﹕ 
1) 評審標書中技術評分的比重將上調為 50%-70%；價格方面則下降至 50%-30%； 
2) 強化工資水平作為技術評分準則所佔的比重至不少於 25%； 
3) 工資水平在綜合評分中所佔的比重將不少於 12.5%。 

可是，跨部門工作小組的建議只為了提供一個較穩定的工作環境予「非技術
員工」，因此評審標書中技術評分改善只適用於政府「非技術員工」的外判合約，
其中評審標書中技術評分改善在 2019 年 4 月 1 日起招標的相關政府服務合
約開始生效。本會認為此安排實令工會十分失望。 

本會認為「技術員工」比「非技術員工」的外判合約年期更長，於檢討建議
書中委員會建議採購部門在其運作情況許可下採用為期至少三年的服務合約，可
是「技術員工」的外判合約年資較長，以隧道管理合約為例一般外判合約長達 6

年，因此評審標書中技術評分的比重上調對於「技術員工」的外判合約極為重要，
而且對於隧道外判管理合約的員工有深遠的影響。其中，本會對於隧道管理合約
標書建議改善薪酬架構，以提出誘因，減少人手流失，及吸引新人入行，提高服
務質素。 

本會要求政府隧道管理合約營運部員工薪酬應與運輸署相類職級掛鉤，並
每年跟隨增薪點自動遞增。詳情如下： 
I. TO應與交通助理員掛鉤，即起薪點由總薪級表第 2點遞增至第 11點； 
II. OS應與運輸督察掛鉤，即起薪點由總薪級表第 9點遞增至第 19點； 
III. AOC應與運輸主任掛鉤，即起薪點由總薪級表第 14點遞增至第 27點； 
IV. 以員工在該職級年資，符合薪級表之點數。 

香港隧道及公路幹線從業員總會認為跨部門工作小組的改善措施必須適用
「技術員工」的外判合約，例如隧道、公路的管理合約，否則「非技術員工」以

外的政府外判合約的工人薪酬及福利將會受到嚴重影響，本會希望 貴委員會能
促使政府有關部門嚴肅處理此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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